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年部门预算
芒市城乡路灯节能改造提升工程
建设项目公开

一.项目概述
芒市城乡路灯节能改造提升工程（一标段）建设项目起点机场大道延长线原风平收费站,终点为风平中心小学段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安装100kVA变压器2台，安装路灯，安装路灯智能控制箱，线缆铺设，电缆检查井，沟槽开挖及回填，人行道及道路拆除及恢复。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二.立项依据
芒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芒市城乡路灯节能改造提升工程（一标段）建设项目的批复 工程立项批准文号：芒发改字【2017】245号
3. 实施主体：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实施方案
1、项目可行性：项目实施后，年用电量节约941.48万kWh，年节约标煤1157.08 tce，年节约成本338.93万元。年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约9386.60 t，二氧化硫282.45 t，氮氧化物141.22 t，减少碳粉尘排放2560.84 t。有利于当地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本项目的实施，不仅使当地照明得到改善，而且降低了综合能耗和成本，有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具有很好的社会和环境效益。项目的建设将会对城区及周边居民生活安全问题和增加居民夜间娱乐生活起到积极作用，大批中小贸易经营商铺将获得良好的发展机会。2、总体思路：根据芒市现有路灯，由原来的老旧高功率高压钠灯更换为新型LED路灯；节能灯更换为 LED路灯；老旧LED路灯、景观灯更换为新型LED灯。对老旧路灯进行更换，以达到节约能源、绿色照明的目标，减少管理成本和维修费用。3、实施方式：由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建设方，按照建设规范、建设程序，委托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各项工程施工队伍采取招标方式确定，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建设全过程监理，切实保证从工程设计、设备选型及采购、材料采购、工程施工各环节均按照国家有关设计和施工技术规范执行。4、预期成果：项目实施后，年用电量节约941.48万kWh，年节约标煤1157.08 tce，年节约成本338.93万元。年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约9386.60 t，二氧化硫282.45 t，氮氧化物141.22 t，减少碳粉尘排放2560.84 t。有利于当地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本项目的实施，不仅使当地照明得到改善，而且降低了综合能耗和成本，有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具有很好的社会和环境效益。项目的建设将会对城区及周边居民生活安全问题和增加居民夜间娱乐生活起到积极作用，大批中小贸易经营商铺将获得良好的发展机会。
五.实施周期：一年
六.本年度预算安排
    2019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170万元。
七.绩效目标和指标：
[bookmark: _GoBack]通过项目实施，把老旧高压钠灯、节能灯和LED灯共计33000盏改造成为新型的LED节能灯，预计能每年节约用电量941.48kWh，年节约标煤1157.08吨，节能成本338.93万元。项目的实施，不仅使当地照明得到改善，而且降低了综合能耗和成本，有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具有很好的社会和环境效益。项目的建设将会对城区及周边居民生活安全问题和增加居民夜间娱乐生活起到积极作用，大批中小贸易经营商铺将获得良好的发展机会。

